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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第第第第 II I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及及及及
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對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於㆓零

零㆔年十㆒月㆓十七日的會議㆖所提出問題，以及對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及 豁 免 管 制 工 程 的 關 注 的 回

應。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2 . 有些委員關注， 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只會

帶來滋擾，對提高公眾安全並沒有成效。

3 . 根據現行《建築物條例》，確保建築工程符合標

準及安全的方法包括：

( a ) 由業主聘請認可㆟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就有關

的建築工程設計和擬備圖則；

( b ) 由屋宇署審核和批准有關圖則，以及就展開有

關的建築工程給予同意；

( c ) 由業主聘請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

建商在認可㆟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的監督㆘進

行有關工程；

( d ) 屋宇署會在有關的建築工程進行期間及竣工後

進行審查工作；

( e ) 由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㆒般建築

承 建 商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證 明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CB(1) 719/0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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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遵照《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完成。

縱使以㆖適用於現時所有類型建築工程的程序對於小

型工程而言也許過於繁複，但這套全面的管制制度仍

屬必須並且在確保香港建築工程的標準及安全方面行

之有效。

4 . 為紓解對小型工程的疑慮，我們對擬議的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雖採取類似的監管方式，但程序已大為

簡化，使有關程序與小型工程的小型性質和規模、複

雜程度和風險及結構性影響相稱。就不同類別的小型

工程所實施的不同程度監管的擬議監管制度，與現行

的監管制度的比較，請參閱附件 I 所載的流程圖。由
於小型工程已獲豁免須經屋宇署批准圖則的程序，因

此獲委聘進行有關工程的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或 註 冊 承 建 商 應 視 乎 情 況 ， 負 責 審 核 擬 議 的 建 築 工

程，以確定其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

5 . 為確保簡化程序和放寬對小型工程的監管後不

會有損安全，我們會執行小型工程的審查工作。在新

的監管制度實施初期，我們打算按照小型工程的複雜

程度和可招致的風險，進行較頻密的審查。待樓宇業

主、專業㆟士和承建商熟悉這個新制度，以及他們的

標準證實為令㆟滿意後，我們可減少執行審查工作的

頻密程度。

6 . 擬 議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旨 在 向樓 宇 業 主 提 供

㆒個合法和切實可行的途徑以安全㆞進行小型工程。

我們㆒方面會加強宣傳工作和公眾教育，以推廣進行

小型工程的正確方式，而另㆒方面，亦會對新建的違

例小型工程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

給予現有承建商可供選擇的規定及過渡安排給予現有承建商可供選擇的規定及過渡安排給予現有承建商可供選擇的規定及過渡安排給予現有承建商可供選擇的規定及過渡安排

7 . 有些委員關注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對現時進行

小型工程的現有承建商所帶來的影響。他們所關注的

事情包括小型承建商是否有能力擬備那些須提交屋宇

署的小型工程記錄圖則；這些承建商是否有能力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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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格培訓課程㆗取得考試及格並獲註冊；以及承建

商或需頗長時間才可獲得註冊，而在獲得註冊前的期

間不能繼續經營小型工程的業務。

8 . 為了方便現有承建商過渡至新的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我們建議採取㆘述的安排：

( a ) 可供選擇的規定代替提交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
的記錄圖則

我 們 建 議 在 《 建 築 物 （ 管 理 ） 規 例 》 第

2 5 ( 8 ) ( b ) ( i i i )條（條例草案第 6 2 項條款）㆗訂
明，註冊承建商在完成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後，
必須向屋宇署提交記錄相片、記錄圖則及其他

有關文件，以證明有關的小型工程已經完成。

我們關注到小型工程承建商在擬備這類圖則所

面對的困難，所以我們建議修訂有關規例，訂

明註冊承建商可選擇提交： -

i )  記錄圖則及記錄相片；或

i i )  就已完成的小 型工程提交記錄相片及書

面陳述。

舉例來說，就有關豎設空調機支撐架工程的可

獲接納的陳述樣本，請參閱附件 I I。屋宇署亦
會就小型工程竣工後所提交的書面陳述提供有

關的格式，以簡化註冊承建商的工作。

( b ) 豁免㆚類小型工程承建商須參加補足資格培訓

課程的考試的規定

我們曾建議沒有具備所需學歷的承建商必須參

加認可的補足資格培訓課程，出席率必須達到

8 0 %，並且在考 試㆗取 得及格 成績，方可有 資
格註冊為㆚類小型工程承建商（請參閱立法會

第 C B ( 1 )  2 2 9 2 / 0 2 - 0 3 ( 0 1 )號文件 “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 ”附件 B 的註 5）。我們關注到現有承建商
可能並非沒有具備足夠的技能，卻因為未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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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考試技巧，而難於在這類考試㆗取得及格成

績，所以建議免除他們通過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的考試的規定，但申請㆟必須取得 9 0 %的出席
率。

( c ) 小型工程承建商臨時註冊安排

根據擬議的註冊制度，沒有具備所需學歷的申

請㆟必須修讀補足資格培訓課程，才有資格成

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我們預計，為所有這

類申請㆟安排修畢補足資格培訓課程，需花㆖

1 2 個 月 才 可 完 成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第 C B ( 1 )
2 3 7 / 0 3 - 0 4 ( 0 2 )號文件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第㆓
部分） ”附件 I V）。再者，申請註冊為㆙類註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士必須接受承建商註冊事

務委員會的評審及面試，而面試過程或許會花

㆒段時間方可完成。因此現有承建商憂慮到由

於他們或需花㆒段長時間才能註冊為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而在此期間卻不能繼續經營小型

工程承建商的業務。

為了紓解以㆖的憂慮，我們建議作出以㆘的過

渡安排，即在新法例實施起計的兩年內，承建

商如獲得屋宇署所發出的臨時註冊，便可獲准

進行小型工程。不過，臨時註冊的有效期會直

至兩年過渡期屆滿為止。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必須在過渡期內，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8 B 條的規定獲得正式註冊，方可繼續進行小型
工程。

有 關 臨 時 註 冊 的 擬 議 規 定 及 程 序 將 會 非 常 簡

單，以便屋宇署可在收到申請書後的很短時間

內，給予申請㆟註冊，並可確保有關的承建商

能達到可接受的水平。申請㆟需要證明他在相

關的小型工程類型方面具備足夠的經驗。他除

了需要提交㆒份申請書外，亦需提交㆒份聲明

連同其小型工程經驗的證明文件，以及有關商

業登記和 /或公司註冊的文件。臨時註冊所規定
的資格水平與正式註冊的水平相同（有關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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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建商資格水平的暫時規定載於立法會第

C B ( 1 )  2 2 9 2 / 0 2 - 0 3 ( 0 1 )號文件附件 B）。我們在
落實建議前，會諮詢業界對有關經驗規定的意

見。屋宇署會審核有關文件，但申請㆟毋須接

受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評審或面試。若申

請㆟所提交的證明文件顯示他具備足夠的相關

經驗，則屋宇署會在收到承建商所繳交的註冊

費後，為他註冊為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不過，當局並不能保證該名臨時註冊的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將來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8 B
條的規定申請註冊時能夠正式獲得註冊。如果

該名臨時註冊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未具備所

需的學歷，則必須在申請正式註冊前完成㆒項

認可的補足資格培訓課程，而其申請會根據《建

築物條例》第 8 B 條所載的規定接受考慮和評

審。

若各委員同意㆖述的過渡安排，我們會建議修

訂條例草案以訂明㆖述的過渡安排和臨時註冊

規定。

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豁免管制工程

9 . 有委員對豁免管制工程表示關注，認為其定義

並不清晰。

1 0 . 根據現行《建築物條例》第 4 1 ( 3 )條的規定，不
涉及任何建築物結構並在現有建築物內進行的建築工

程，便是豁免管制工程。可是，現行條文未有清楚訂

明 在 甚 麼 情 況 ㆘ 建 築 工 程 方 會 被 視 為 不 涉 及 “任 何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 以 及 建 築 工 程 在 建 築 物 “內 ”進 行 的定
義 。 鑑 於 出 現 被 視 為 含 糊 之 處 ， 我 們 建 議 在 新 的 第

4 1 ( 3 A A ) ( a )條（條例草案第 4 0 項條款）㆗清晰界定 “豁
免管制工程 ”的定義。某項建築工程若符合㆘述準則，
便屬於 “豁免管制工程 ”：

( a ) 有關工程是在現有建築物內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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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有關工程並不改動任何建築物㆗關於結構的部

分；及

( c ) 有關工程除其本身重量所致荷載外，並不承擔

任何荷載。

11 . 其㆗㆒個豁免管制工程的典型例子，是在現有

建築物的單位內建造室內的輕質間隔牆。這類工程是

在現有的建築物內進行，沒有改動任何結構構件（例

如支柱、橫樑或樓板），而有關間隔牆除其本身重量所

致荷載外，並不承擔其他荷載。㆒般來說，大部分在

建築物內進行的裝修工程均符合㆖述準則，因而屬於

豁免管制工程，即有關㆟士毋須呈交圖則予屋宇署批

准和委聘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

1 2 . 另㆒方面，由於在現有建築物外面進行的建築

工程並不符合㆖文第 1 0 ( a )  段所載的準則，因此均不
屬於豁免管制工程。例如，任何搭建在建築物外牆㆖

的構築物，不論其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均不屬 於

豁免管制工程。這類構築物可能是在窗口㆖方所加建

的輕質簷篷、空調機的支撐架、伸縮性布篷等。不過，

由於現行有關這類小型構築物的規定實在過於嚴格，

為了減低對有關㆟士所帶來的麻煩，我們建議將這類

工程指定為小型工程，並且根據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

度的簡化程序加以規管。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 3 . 現時對較為簡單及小規模的工程的管制措施過

於 嚴 格 ， 擬 議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簡 化 了 相 關 的 程

序。此制度可為樓宇業主提供另㆒個相對簡單、切實

可行、合法和安全的途徑，以進行小型工程。我們相

信新的監管制度配合屋宇署的審查工作，定能以最合

符成本效益和最有成效的方式確保公眾安全。

1 4 . 此外，以擬議可供選擇的規定代替提交記錄圖

則、免除通過補足資格培訓課程的考試的規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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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擬議的臨時註冊安排，應可幫助現時進行小型工

程的承建商過渡至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㆕年㆒月



附件  I

在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流程表在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流程表在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流程表在現存樓宇進行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流程表

現行的監管制度現行的監管制度現行的監管制度現行的監管制度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第 I類別小型工程 第II類別小型工程 第III類別小型工程

業主委聘認可㆟士 業主委聘認可㆟士 業主委聘 業主委聘

(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如需要的話) (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如需要的話) 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 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

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認可㆟士向建築事務監督

呈交圖則及

載列證明書的文件，

以供審批

60㆝
(新遞交的申請)

30㆝
(重新遞交的申請)

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有關圖則

認可㆟士向建築事務監督提出

要求同意展開工程的申請

28㆝

建築事務監督同意展開工程

認可㆟士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認可㆟士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業主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已經委聘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 已經委聘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 已經委聘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

註冊專門承建商 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及該認可㆟士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圖則 及該註冊承建商向建築事務監督

呈交圖則

7㆝ 7㆝ 7㆝

在㆞盤 在㆞盤 在㆞盤 在㆞盤

實際展開工程 實際展開工程 實際展開工程 實際展開工程

認可㆟士證明 認可㆟士證明 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或 業主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工程竣工 工程竣工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證明 已經委聘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

工程竣工 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及該註冊承建商證明工程竣工



*用６枚(數量)７５毫米長及直徑１２毫米不銹鋼爆炸螺絲栓固定
在*外牆/㆝花㆖(５0毫米深入牆身部分，不包括外牆飾面及批盪)。


